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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金宏

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宏气体”、“公司”或“发行人”）的持续督

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金宏气体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暨新增认定核

心技术人员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孙猛先生近日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任职务，并办理完成

离职手续。离职后，孙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孙猛，1977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江苏省创新创业人才、姑苏紧缺人才、苏州市劳动模范。

2000年 7月至 2005年 7月郑州轻工业学院任教；2002年 9月至 2005年 7月郑

州大学在职研究生；2005年 9月至 2008年 8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2008年 8月至 2011年 12月任长虹集团四川虹欧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北京 PDP研

发中心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2012年 1月至 2022年 2月任金宏气体研发中心

主任；2022年 3月至今任金宏气体研发中心副主任。

（二）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孙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于 2024年 3

月 26日披露了《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激励对象名单》，孙猛先生在本次

激励对象名单中，其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0.9924万股，公司将在归

属期内为其办理完成股份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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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猛先生离职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的相关承诺。

（三）参与研发的项目及专利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孙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的公司研发项目和专

利的研发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交接。孙猛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现有研发项目进

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其在任职期间参与并申请的授权专利与在审专利的所有权

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亦不存在

影响公司专利权属完整性的情况。

（四）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孙猛先生签署的《竞业禁止及保密协议书》，双方对保密内容以

及权利义务、竞业禁止事项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上述《竞业禁止及保密协议

书》，孙猛先生不论因何种原因从公司离职，应立即向公司移交所有自己掌握的，

包含有职务开发中商业秘密的所有文件，不得以任何形式留存公司有关商业秘密

信息，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再现、复制或传递给任何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现孙猛先生有违反《竞业禁止及保密协议

书》中关于保密、竞业限制等相关约定的情形。孙猛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劳动争议

或纠纷。

公司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

二、新增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情况

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结合徐聪先生及陈琪先生的任职履历，以及对公司

研发项目与业务发展的主导和参与情况等因素，认定上述人员为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上述人员的简历及持股情况如下：

徐聪，1988年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无机化

学专业，中级工程师。2018年 7月至 2019年 10月，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研发部研发工程师；2019年 11月入职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技术研

发中心研发工程师、副主任，专注于半导体用特种气体及前驱体材料的研发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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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在职期间，徐聪先生参与了“电子级乙烯”“电子级丙烯”“电子级八甲

基环四硅氧烷”“电子级四甲基硅烷”“电子级八氟环丁烷”等电子特气和前

驱体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并参与公司“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集

成电路用电子级正硅酸乙酯的研发及产业化”“苏州市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

目-高纯氢气的制备和应用”“苏州市企业知识产权登峰行动计划项目”“金宏

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商标品牌战略推进计划”等项目。获得发明专利 10项、实用

新型专利 15项，参与制订团体标准 2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徐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万股，与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于 2024年 3月 26日披露了《金宏

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激励对象名单》，徐聪先生在本次激励对象名单中，其

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0.3308万股，公司将在归属期内为其办理完成

股份登记。

陈琪，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化

学工程专业，中级工程师，2015年 5月至 2020年 7月任苏州赫伯特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部经理职务，2020年 8月入职公司，任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研发工程师、副主任职务，专注于电子特气、氢能储运及双碳方向的研发及

产业化工作。任职期间，陈琪先生先后参与了“电子级一氟甲烷”“电子级六氟

丁二烯”“电子级溴化氢”“电子级乙烯”“电子级丙烯”“电子级一氧化

氮”“液相有机储氢”“氢储运用离子液体研制”等项目的研发和产业化，参加

公司“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商标品牌战略推进计划”项目。共获得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陈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7427万股，与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于 2024年 3月 26日披露了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

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激励对象名单》,陈琪先生在本次激励对象名单

中，其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0.8270万股，公司将在归属期内为其办

理完成股份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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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技术人员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孙猛先生目前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研发团队具备后续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

能力，其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始终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多年来逐步建立了与行业发展特征及公司

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引进和储备机制。公司每年面向全国招聘引进行业内具备

经验的高端技术人才以及相关专业的优秀应届毕业生，作为公司技术人才储备梯

队。此外，公司注重对内部技术人才的培育，建立了有效的技术培训、绩效考核

和技术晋升机制。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 377 人，占员工总人数比例

15.11%，研发团队结构稳定，不存在对特定研发人员的重要依赖。同时，公司已

形成一套包括专利、非专利技术、商标及软件著作权保护措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切实保护公司的创新成果。

本次变动前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金向华、师东升、孙猛、陈琦峰、刘志军

本次变动后 金向华、师东升、陈琦峰、刘志军、徐聪、陈琪

四、公司采取的措施

孙猛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技术研发团队架构完整，研发管理体系健全，

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撑公司未来产品技术研发发

展计划。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体系和团队建设，加强研

发人员引进和培养力度，持续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孙猛先生离职已经完成工作交接，不会对公司现

有研发项目进展和研发实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

不存在违反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公司新认定核心技术人员徐聪先生

及陈琪先生有利于公司研发团队的稳定性，有利于保持公司的技术竞争优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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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技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性

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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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

人员离职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高玉林 崔 柯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